固原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拟批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王洼煤矿600万吨/年改扩建项目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王洼煤矿600万吨/年改扩建项目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7月19日-2018年7月25日（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954-2688663     传真：0954-2669699      通讯地址：固原市民生大厦335室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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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
概    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
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王洼煤矿600万吨/年改扩建项目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本项目位于固原市彭阳县王洼乡境内，项目区西距固原市80km，南距彭阳县50km，向南120km左右至甘肃省平凉市，项目在煤矿工业场地锅炉房西侧空地新建矿井水处理站1座、选煤厂工业场地建设生活污水处理站1座，经处理达标的矿井水及生活污水排至王洼沟，经庙台水库排至下游。
	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王洼煤矿
	报告表
	宁夏石油化工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项目本项目新建矿井水处理站1座，处理能力14400m³/d（600m³/h），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处理能力4003/h，远期总处理能力6003/h），矿井排水经预处理达到《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9-2006）（其中，COD≤20mg/L、氨氮≤1.0mg/L）后，2469.86m³/d经煤矿生产生活用水、地面抑尘洒水、选煤厂用水等综合利用，剩余的2186.88m³/d由选煤厂生产水池排至王洼沟，经庙台水库最终排至下游沟道；在选煤厂工业场地新建生活污水处理站1座，处理能力1000m³/d，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后，149.40m³/d用于场地绿化，剩余的513.82m³/d外排。矿井水及生活污水排放口应分别设置在线监测设施，矿井排水及生活污水排水应分别达标后排放，总排水量2700.70m³/d（98.58万m³/a）。本项目总投资3301.35万元，均为环保投资，其中用于环境治理及监管的投资131.0万元，占总投资的3.96%。
	施工期
一、大气环境影响：
1、扬尘：①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施工车辆必须行驶在进场道路、检修道路范围内；②施工过程中通过洒水车运水至场地运输通道，及时洒水以减少汽车行驶扬尘；③限制运输车辆的行驶速度，场地内行车速度不得超过15km/h；④严禁破坏永久占地以外的植被；⑤起尘原材料覆盖存放，大风季节严禁施工；⑥临时施工场地及时洒水抑尘并进行植被恢复。

2、 水环境影响：
1、生活污水：依托煤矿现有的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不外排。
2、生产废水：均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3、 声环境影响：
1、 施工现场周围200m范围可以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本项目污水处理厂厂界外200m范围内无学校、居民区等噪声敏感点，因此施工期产生的噪声对区域声环境影响较小，施工期噪声影响具有暂时性，随着施工的结束噪声影响将随之消失。

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1、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本项目土建工程较少，仅有少部分的建筑垃圾产生，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处置；项目总挖方0.98万m³，填方0.98万m³，项目开挖土方作为场地平整回填土源，可在项目用地范围内做到土石方平衡；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依托煤矿现有垃圾收集系统统一处理。

运营期
一、水环境影响分析
1、生活污水：采用“A/O生物接触氧化”的方法进行处理，可有效去除本项目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本次设计的SS、COD、BOD5和氨氮去除率分别为95%、75%、90%和50%，根据调查区内采用同类处理工艺的煤矿项目，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各因子的去除效率的设定具有可行性，项目出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要求具有保证性。
鉴于经处理达标的生活污水首先立足于采用绿化等方式进行综合利用，本次评价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中的绿化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情况见表23。经对比可知，生活污水排水中的主要污染因子浓度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的情况下，可同时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中的绿化标准，因此，经本项目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用于工业场地的绿化和洒水抑尘具有可行性。
2、 煤矿设置总排口1处，经本项目处理后的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均经总排口排入王洼沟，混合后排水中的COD、氨氮浓度可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按照《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宁政发〔2015〕106号）要求，直接向河道排放废水的企业必须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并经地级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排放，因此本次评价认为，在落实各项处理措施的基础上本项目所接纳处理的处理的废水水质可满足直接排入河道的要求，同时，为了避免建设单位将生活污水直接混合后外排，本次评价要求，在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分别建设在线监测设施，排水分别达标后排入沟道，优先综合利用生活污水，减少外排水量。
3、 根据国家标准《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和国家环保总局《排污口规范化整治要求（试行）》的技术要求，本项目排污口应按照“便于采样、便于计量监测、便于日常现场监督检查”的原则和规范化要求，设置排污口标志牌，绘制企业排污口公布图，对治理设施安装运行监控装置。排污口的环保图形标志牌应设置在靠近采样点的醒目处，标志牌上缘距地面2m；排污单位必须负责标志牌的日常维护保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如需要变更须报当地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变更手续。
4、 污水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应依据《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技术规范（试行）》（HJ/T 353－2007）、《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与考核技术规范（试行）》（HJ/T 355－2007）及《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 212－2005）等相关规范进行；监测装置应安装在监测房内，监测房与排水口的距离不宜大于20米，安装位置应高于取样口采样点的位置，落差不宜大于3米，在线监测装置施工须在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下实施。
5、 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在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做好防渗的基础上，污水的渗漏量较小。本项目应严格按照设计规范中的防渗防漏要求进行选材、设计、施工，对污水接触的池壁内侧、底板顶面、顶板底面均采用改性环氧树脂柔性厚浆型防腐涂料防腐，同时池体及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地下结构混凝土的抗渗等级为S6、S8，所有抗渗混凝土中均添加适量微膨胀型防水剂，并且对管线接口采用抗压性较好，不易变形，防漏效果好的承插口连接，防止污水渗漏，本次环评不再另行规定防渗措施。鉴于区域第三系隔水层分布完整，渗漏补给深层含水层的水量很少，不会影响深层含水层的水质，综上，本项目建设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二、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1、本项目运营后各环境保护目标处NH3和H2S最大落地浓度均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容许浓度；厂界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厂界浓度限值要求；项目需设置的卫生防护距离为100m，建设对区域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本次环评提出，项目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沉淀池、厌氧池、污泥池等均应采取加盖封闭措施，同时在污水处理站四周种植绿色植物以减小恶臭气体的影响。
三、声环境影响分析
[bookmark: _GoBack]泵站房噪声贡献值在厂界处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功能区标准，经调查项目场界周边200m范围内无居民区，因此，项目泵站房噪声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较小。
四、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1、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沉淀池产生的煤泥及生活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本项目矿井水处理站产生的煤泥量约为482.90t/a，其主要成分为煤炭开采过程中带入矿井涌水中的煤泥，属于一般固体废物，经机械压滤设施处理后，作为燃料外卖。
根据计算，本项目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含水率60%）产生量约为12.10t/a，经压滤处理后，可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中直接填埋处置的相关要求，生活污水处理污泥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